六安市教育局关于举办2014年全市

特殊教育学校“走复兴路圆中国梦”
学生书法、美术作品比赛的通知

各县区教育局，市特教中心：
为促进全市特教学校深入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展示特殊教育学校书画艺术教育教学成果，经研究，决定于2014年上半年举办全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以“走复兴路、圆中国梦”为主题的书法、美术作品比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参赛对象
全市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。

二、参赛作品门类与规格
1、书法类：包括硬笔、软笔、篆刻等文字作品。书体不限。

2、绘画类：包括国画、油画、水粉画、水彩画、版画、素描画、蜡笔画、速写等。

3、手工类：包括剪纸、手工制作等。

 作品规格：书法作品除条幅，规格不大于宣纸四尺斗方。其他作品最大不超过54×38㎝（图画纸4开），最小不小于26×36㎝（图画纸8开）。

三、评选与表彰
 市教育局将组织相关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、通报表彰，通过网站等媒体展示优秀作品，并将制作优秀作品展板或册页，发送县区教育局和各特殊教育学校。

四、参赛要求
1、参赛作品要突出“走复兴路、圆中国梦”主题，做到主题鲜明、思想积极、内容健康向上，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、创造性、独立性，题材自选，形式自定。
2、参赛作品应是特教学校在校学生近期自主新创作品，已发表的或获奖的作品不予参赛。
3、2014年3月--5月为创作与征稿时间。各地各校请在5月底前将作品集中邮寄或派人送交比赛办公室，同时各校将作品拍摄成照片分类编序，将编好序的照片电子稿发至电子信箱。比赛办公室设在市特教中心（市特教中心联系人：江宗明，电话：13329237303 ；电子信箱：zongming888@sina.com，邮编：237001，市教育局联系人：胡老师，电话：3379453）。
4、每位作者可申报1-2类不同体裁作品（每类作品1-2件）。

5、须将参赛作品申报表（见附件）粘贴于上报作品的背面。作品正面一律不得出现学校、单位、作者等字样。

6、参赛作品一律不退，组委会享有作品处置权。此次比赛不收任何参赛费用。

7、各县区教育局、特教学校对比赛要高度重视。要通过比赛促进特教学校“走复兴路  圆中国梦”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，促进学校艺术教育。本次比赛设优秀组织奖，对先进的单位予以通报表彰，对弃权或应付了事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。

8、各校寄送参赛作品时，请勿折叠或卷折，以免损坏作品，影响参赛评选。

附件：参赛作品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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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附件：
参 赛 作 品 申 报 表

	填好此表，粘附在参赛作品此背面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学校
	
	年级
	

	邮编
	
	联系电话
	

	作品名称
	

	作品体裁

（在作品类别处打“√”）
	书法
	硬笔、软笔、草书、篆刻

	
	绘画
	国画、油画、水粉画、水彩画、版画、素描画、
蜡笔画、速写

	
	手工
	剪纸、手工制作

	指导教师
	（此表复印有效）


[image: image2.wmf]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教育厅有关处室，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府办、市政协办，市文明办，市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组委会，市直有关新闻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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